
●●●●●●●●
社址：北京市石景山区香山南路 109号 邮编：100144 传真：（010）86423503 86423653 总编室：（010）86423352 出版发行部：（010）86423399 订阅发行：全国各地邮局 定价：每份 2.00元 全年 398元 印刷：工人日报社（北京市东城区安德路甲 61号）

4 法治新闻法治新闻
2022年 4月 28日 星期四
网 址：http://www.jcrb.com

编辑/杨璐嘉 见习编辑/石佳 美编/姚雯 校对/杨金辉
电子信箱：zbs@jcrb.com 联系电话/（010）86423531

本报讯（通讯员周末） 不
法分子事先和考场内部工作人
员打招呼，通过作弊方式帮客户
通过考试。近日，江苏省南通市
崇川区检察院以涉嫌伪造、买卖
国家机关证件罪，对组织他人考
试作弊获取特种作业证的数名
被告人提起公诉。目前，该案正
在审理中。

老朱在南通某物流码头做
砂石生意 ，请了几名工人开吊
机。老朱自己会一些简单操作，
但因为没有特种作业证，无法开
吊机。“有证就能自己开，少请一
个人能省不少费用。”老朱一直

为办证犯愁。
2019 年 4 月，老朱在微信朋

友圈看到老周发布“代办各种特
种作业证”的广告，他立即打电
话咨询。老周在内河港口长年承
包浮吊运输业务，为办理特种作
业证，老周结识了小陈。据说，小
陈朋友的公司主营叉车培训和
证件代办。老周嗅到了商机，表
示很多同行都有办证需求，可以
介绍客源，双方一拍即合。

老周向老朱打包票能拿到
正规吊车证 ，但得知要参加考
试，老朱顿时心凉了半截：文化
水平不高，实际操作“半吊子”水

平，上了考场肯定露馅儿。老周
很淡定，表示会有人帮忙通过考
试，不过价格比较高。老朱心想，
贵就贵点，索性和儿子一次性办
好所有证件。于是，他列了包括
吊机证、起重机证等 4 本证件在
内的清单，提供了身份信息，并
给了老周 7200 元。

老周随即联系小陈安排报
名和考试。小陈通过朋友的公司
帮老朱父子报名，并利用关系安
排该公司内部人员在考试时帮
其作弊。

2019 年 7 月，老朱父子前去
参加考试，两人先在电脑上参加

理论考试，身旁的工作人员直接
告知了他们答案。理论考试通过
后，两人又被带去进行实际操作。
进入吊机驾驶室内，他们简单控
制吊钩上下左右移动后，现场人
员便拍照并示意老朱父子考试合
格。同年8月，老朱收到4本证书。

岂料，老朱父子还没来得及
持证上岗，就出事了。经群众举
报，小陈、老周等人因伪造大量
证件被公安机关抓获，他们帮老
朱父子作弊拿证的事情也东窗
事发。老朱依法由公安机关给予
行政处罚，小陈、老周则涉嫌刑
事犯罪。

2021 年 8 月，案件移送检察
机关审查起诉。崇川区检察院经
审查认为，小陈、老周除伪造国
家机关证件外，帮老朱作弊获取
特种作业证的行为还涉嫌买卖
国家机关证件罪。

“本案与典型的买卖国家机
关证件案件的区别在于，交易一
方收钱后，不是直接将证件交给
对方，而是通过组织考试作弊的
方式，获得证件再交付，但双方
交易的实质还是国家机关证件。
因此小陈等人的行为还涉嫌买
卖国家机关证件罪。”检察官解
释道。

收钱帮人作弊拿证 考试不过是走过场

本报讯（记者史隽 通讯员
俞晶冰 郭睿亭） 小区保安为
制止小偷行窃将其打伤，是否可
以不起诉？浙江省杭州市临平区
检察院办理这起案件时，专门召
开了一场公开听证会，听取各方
意见，最终对其作出不起诉决定。

任某是临平某小区的一名保
安。2021年 4月 6日凌晨，他在小
区门口独自巡逻时，发现有一辆轿
车的副驾驶车窗没有关闭。等他再
次路过这辆轿车时，看见一名男
子通过车窗探入车内翻找东西。

任某立刻出声喝止。想到独
自一人，怕对方反抗，他掏出随身

携带的橡胶棍，击打了该男子腰
部，紧接着抓住其肩膀将他上半身
从车里拽出来。该男子当场承认
自己的偷窃行为，随后，任某和其
他几名保安将其扭送至派出所。

当天中午 11 时许，在派出
所做完笔录后，该男子突然感到
腹部剧烈疼痛，遂被民警送医救
治。经诊断，其因外伤致脾脏破
裂摘除，损伤程度为重伤二级，
保安任某因涉嫌故意伤害罪被

公安机关立案侦查。
到案后，任某对自己的行为

供认不讳，且自愿认罪认罚。被
害人获得赔偿，对其表示谅解。
2021 年 11 月底，任某一案被移
送至临平区检察院审查起诉。

检察官审查发现，任某是在
履职过程中打伤了小偷，这种情
况下是否应当承担刑事责任？为
了厘清案件定性和法律适用问
题，该院于今年 1 月召开检察官

联席会讨论该案。3 月 7 日，该院
又举行公开听证会，听取人民监
督员、律师、物业公司负责人等
多方意见建议。

听证会上，该院认为，案发
时，任某应对突发事件处置不当，
对使用橡胶棍击打被害人可能造
成伤害的后果，主观上存在过失，
致被害人重伤，应以过失致人重
伤罪追究其刑事责任。同时，任某
制止了不法侵害行为的发生，如

实供述自己的罪行，自愿认罪认
罚，可以从宽处理、从轻处罚。经
现场讨论，听证员们一致认为可
以对任某作出不起诉处理。综上，
在听证会结束后，该院宣告对任
某作出不起诉决定。

此外，该案的被害人因多次
实施盗窃，经临平区检察院提起
公诉，法院于近日作出判决，以
盗窃罪判处其有期徒刑一年六
个月，并处罚金 2000 元。

一场因保安打伤小偷引发的听证会

本报讯 （记者张吟丰 通讯员江映贵） 见到停放在外且长
期无人驾驶的车辆，一男子动起了歪心思，自称“车主”要处理
报废车辆进而牟利。今年 4 月，湖南省双峰县检察院以涉嫌盗窃罪
对李某提起公诉。

2021 年 12 月，王先生发现，自己两个月前停放在马路边的车不
见了，遂报警。据王先生回忆，两个月前他去贵州办事，把车停放在
马路边，一直未动，没想到回来之后车不见了，车内还有他的各类证
件。民警调出监控视频看到，2021 年 12 月 11 日，一辆黄色拖车将
王先生的车拖走。民警找到了拖车的吴某。吴某称，该车是车主
联系他拖走卖掉的。然而，王先生根本没有联系吴某卖车，那
么，吴某所说的车主究竟是谁呢？

随后，民警根据吴某提供的车主微信及身份证照片等相关信
息，很快将李某抓获归案。李某交代，他曾经有二手车交易的工
作经历，因手头拮据，长期停放在路边的“僵尸车”就成了他的
盗窃目标。

2021 年 12 月，李某到某物流园购买木板，在园内发现了一辆比
较旧的白色小货车，李某便将车牌号和位置记了下来。当晚，李某联
系到回收报废车的朱某，并对其谎称该货车是报废车辆，便宜出售。
朱某提出要查看车辆登记证、行驶证等资料，但都被李某编造的各
种理由搪塞了过去。最终，李某以 7100 余元将该货车出售给了朱某。

尝到甜头的李某欲罢不能，为了防止东窗事发，李某每次都
通过微信和收车人联系。为了打消收车人的顾虑，李某会将自己
的身份证拍照发给对方，并且要求对方只能在深夜或凌晨将车拖
走，他甚至还亲自前往拖车现场并在被盗车辆前拍照证明自己是
车主。2021 年 12 月 2 日至 12 日，李某接连盗窃他人机动车 5 辆，
并出售给回收公司，所盗车辆价值共计 12 万余元。这些车辆被回
收公司拖走后大多被卖给废品回收站拆解回收。

双峰县检察院检察官经审查认为，李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秘 密 窃 取 他 人 财 物 ， 数 额 巨
大，应以盗窃罪追究其刑事责
任，遂依法提起公诉。目前该
案正在办理中。

路边“僵尸车”成了他的“摇钱树”

●游乐场所的经营者、管理者负有安全保障义务。

●如果游客在遭受第三人伤害的同时，游乐场所本身没有尽到相应义务，那么游

乐场所的经营者、管理者也要承担相应责任。

●如果游乐场所提供的设施是安全的，并且尽到了风险告知义务，游客因自身疾

病，还明知不可为而为之，那么根据过错责任原则，游客要承担责任。

●游客不会因为签署了游乐场所提供的免责声明就丧失了追责的权利，要根据事

实发生的情况以及相关法律规定来进行责任判定。

□本报见习记者 樊悦池

游乐场所给众多游客带来
无尽的乐趣和美妙的回忆。“五
一”小长假临近，各地游乐场
所又将迎来大批游客。而随着
游乐场所的火爆，游客人身安
全也成为了热点话题。

游乐场所对游客安全应该
承担哪些义务？游客自己又该
注意些什么？记者近日采访了
有关专家，从法律角度解析游
乐场所的安全责任问题。

多 位 受 访 专 家 告 诉 记 者 ，
依据民法典第 1198 条，游乐场
所的经营者、管理者负有安全
保障义务。

北京望衡律师事务所律师
任媛媛表示，游乐场所的安全
保障义务主要体现在游乐设备
是 否 符 合 产 品 质 量 的 基 本 要
求、园区工作人员的操作是否
规 范 、 游 乐 设 备 有 无 定 期 维
护、游乐场所是否尽到明确提
示和警示义务、出现紧急事件
后游乐场所有无对游客进行紧
急 救 助 、 采 取 救 援 措 施 等 方
面。她进一步指出，游乐场所
使 用 的 游 乐 设 施 如 果 出 现 问
题，游乐设施的生产者也需要
承担相应责任。

任媛媛还指出，游乐场所
具体承担责任的方式以赔偿为

主，“如果游乐场所的经营者、
管理者违反安全管理规定，造
成重大安全事故的，可能还需
要承担刑事责任。”

“如果游客在遭受第三人伤
害的同时，游乐场所本身也没
有尽到相应义务，比如一些安
全防范措施没有到位，那么游
乐场所的经营者、管理者也应
承担相应的责任。”西南政法大
学民商法学院副教授杜江涌表
示。

那么，如果游乐场所尽到
了各项安全保障义务之后，游
客人身安全仍受损，游乐场所
是否应担责？

“如果游乐场所提供的设施
是安全的，并且尽到了风险告
知义务，游客因自身疾病，还
明知不可为而为之，那么根据
过错责任原则，游客要承担责
任。”杜江涌表示。“游乐场所
可能会根据公平原则对游客进
行一定的补偿。”北京中闻律师
事务所律师张硕补充道。

针对有些游乐场所与游客
签署相关免责协议，要求游客

自担风险的情况，张硕告诉记
者，“免责声明只是对娱乐项目
危险性的一个提示、警示，并
不是说只要游客签署了免责声
明，游乐场所的经营者、管理
者就不再承担任何责任。”

任 媛 媛 也 持 相 同 看 法 ，
“ 游 客 不 会 因 为 签 署 了 免 责 声
明就丧失追责的权利。要根据
事实发生的情况和具体侵权或
违约的法律规定来进行责任判
定。”

《新法制报》 曾报道这样一
则 案 例 。 2015 年 4 月 ， 赵 女 士
带着 5 岁的孩子到一家室内游乐
场玩耍，进入游乐场前，游乐
场的工作人员告知要在一份书
面声明上签字。书面声明上表
明：家长必须在游乐场内陪同
小孩游玩，承担监护责任，在
游玩过程中，小孩因没有家长
陪同而发生任何事情，均与游
乐场无关。当天中午，孩子在
游 乐 场 不 慎 摔 下 受 伤 。 经 鉴
定 ， 孩 子 的 伤 情 构 成 九 级 伤
残。出院后，赵女士将游乐场
起诉至法院，要求赔偿各类损

失 共 计 13 万 余 元 。 法 院 认 为 ，
双 方 对 事 故 的 发 生 均 有 责 任 。
首先，游乐场已明确要求家长
必 须 进 入 游 乐 场 所 内 陪 同 小
孩 ， 所 以 对 于 孩 子 受 伤 一 事 ，
家长没有尽到监护义务，应负
主要责任；其次，孩子从方形
台上摔下受伤，与游乐场内设
施 存 在 一 定 的 安 全 隐 患 有 关 ，
游乐场应负次要责任，不能因签
署过免责条款而免责。最终，双
方达成协议，由游乐场一次性赔
偿伤者医疗费、伤残赔偿金、护
理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共计 5
万元。

记 者 了
解 到 ，为 严 防
此 类 事 故 发
生 ，国 务 院 安
全 生 产 委 员
会 办 公 室 曾
下 发《关 于 加
强 游 乐 场 所
和 游 乐 设 施

安全监管工作的通知》。通知指
出 ，要 进 一 步 严 格 事 故 调 查 处
理，实施信用联合惩戒；认真组
织开展事故调查工作，依法依规
对相关责任部门、责任单位以及
责任人进行处理；严格实施信用
惩戒，对检查中发现的重大事故
隐 患 不 及 时 整 改 、仍 冒 险 经 营
的，以及发生较大及以上生产安
全责任事故等严重违法违规行
为的，严格按规定将负有责任的
经营管理主体和有关人员纳入
联合惩戒对象，实施有效惩戒，
切实提高经营管理主体的违法
违规成本。

专家们也表示，避免游乐场
所事故的发生要靠各方合力推
进，特别是游乐场所经营者、管
理者以及游客要更加注意。

“游乐场所要把好入口关，
必 须 对 游 乐 设 施 进 行 安 全 检
查 、 定 期 维 护 ； 要 把 好 安 全
关，人员配备需齐全，应急预
案要完善。游客应该配合游乐
场 所 的 要 求 ， 不 能 任 性 而 为 ，
才 能 有 效 避 免 类 似 悲 剧 的 发
生。”杜江涌最后提出建议。

“五一”小长假临近，各地游乐场所将迎来大批游客，这些法律问题要搞清——

游客人身安全受损，法律责任如何界定 □柴春元

随着 2022 年考研分数线公布，不少教培机构瞄准备
战复试的考生们，有的机构甚至开设了天价复试“保过
班”，可以保证通过复试。日前，央视新闻聚焦考研培训市
场乱象，起底“保过班”真相：10 万元高价、号称给答案、考
生退费难……

考研培训不断走热乃至出现乱象，一因需求旺盛：
2022 年全国共有 457 万人报考研究生，比去年增长 80 万
人；二因竞争激烈：今年全国院校研究生计划招生人数为
110 万左右，竞争激烈程度可以想见。此种情景很容易催
生考生的焦虑心态，导致天价“保过班”之类的“奇葩”项
目出现并有了市场。开设辅导班并冠以“保过”名头，其间
的种种操作令人咋舌，与之相应的一系列疑问也随之呈
现在人们眼前。

第一，“保过班”这个叫法是否构成虚假宣传？在一些
培训机构官网上，“保过班”的名称赫然在目。“名者，实之
宾也”，按照通常理解，上了“保过班”，考研就算稳拿了。
若说单单一个名字还可以被解释成“形容通过率高”，但
根据广告法相关规定，夸大其词、语言模糊的宣传同样可
被认定为虚假广告。此外，我们来听听一家培训机构工作
人员的说法：“我们有高校关系也有实力，每个机构都是
这样。”两相印证，“保过”就不再是“艺术夸张”而成了严
肃的承诺。事实上，教育部颁布的《2022 年全国硕士研究
生招生工作管理规定》第 85 条早已明确：严禁招生单位内
部任何部门和工作人员举办或参与举办考研辅导活动。
由此可见，所谓“高校关系”的说法不但假，而且违法。

第二，“保过班”近 10 万元的定价是否涉嫌价格违法？
我国价格法规定，经营者定价，应当遵循公平、合法和诚
实信用的原则。以“保过”为噱头给辅导班定出天价，怎么
看都有点“割韭菜”的意味。考研需求旺盛是真，但根据价
格法，定价有两个基本依据：生产经营成本和市场供求状
况。再者，根据某机构工作人员的说法：我们办公室就是
租理工大学的，不“吃着”理工大学，就没有优势了，有些
事没法跟你说那么透……这样的陈述是否涉嫌欺诈，也
值得探讨。当前，一些辅导机构在定价上过于“任性”和

“豪放”，期待相关监管部门有针对性地开展成本与价格
调查，并给予一定程度的指导和监督。

第三，“不通过就退费”的承诺大量落空，构成普通违
约还是合同欺诈？据央视报道，在黑猫投诉平台，有关考
研保过班无法退费的投诉有几百条；一家名为跨考教育
的机构，仅在长春一地就有 100 多名考生投诉。机构给出退费难的理由主要
有二：一是机构亏损，无力退费；二是退费承诺属于外地加盟机构所为，总部
没有义务。很明显，既然“保过”的宣传不靠谱，“退费”的承诺也就很难靠得
住。那么，违约情形的批量出现，究竟是因为事后无力支付，还是事先根本没
打算退？这对上述问题的定性很关键，也很值得相关监管机构适时开展调查
和准确认定。

就目前形势看，考研热方兴未艾，因此，及时查处考研培训违规违法行
为，遏制乱象的滋生，是培训市场长期健康发展的必然需求，更是维护考生合
法权益和国家考研秩序的必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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